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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并重新申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议案》及《关于重新申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

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及重新申报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6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161332 号）。 

2016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发布《关于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二、公司关于撤回及重新申报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主要原因及相关

决策程序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南证

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深专调查通字



2016975 号），因西南证券涉嫌未按规定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西南证券立案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西南证券处于立案调查期间，中国证监会暂不受理其作为保荐机构的

推荐。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顺利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公

司与西南证券友好协商，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更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保荐机构的议案》，公司决定与西南证券解除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承销及保荐服务合同。双方同意互不负违约责任。公司与西南

证券解除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保荐及承销服务合同后，公司拟重新聘请保

荐机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相关保荐及承销服务。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并在完成变更

保荐机构的程序后重新申报。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及《关于重新申报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